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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59 - 以未知的价格和未知的期限销售货物是不正确的

السؤال

一个人拥有一块土地，他需要钱，所以想卖掉土地，他的一个亲戚来给了他那一块土地的价钱，但是

他俩并没有商定价格，以及支付剩余钱款的日期，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，土地的价格不断地上涨；应

该按照目前的价格计算那一块土地的价格吗？或者按照支付了一部分钱款的那个时候的价格计算那一

块土地的价格？

الإجابة المفصلة

一切赞颂，全归真主。

第一：

不能以未知的价格销售货物，因为其中有欺骗性，买卖正确有效的条件之一就是明码标价。

伊本•哈兹姆（愿主怜悯之）在《穆罕俩》(7 / 512)中说：“以未知的价格销售货物是不正确的，比

如一个人以市场价、或者某人购买的东西或者价格出售东西，这一切都是无效的，因为这是欺骗的销

售和非法侵吞钱财。”

杜苏格（愿主怜悯之）在《杜苏格旁注》（3 / 15）中说：“卖方和买方必须要确知货物和价格，否

则交易无效。”

伊本•阿比丁（愿主怜悯之）在《伊本·阿比丁旁注》(4 / 529)中说：“交易正确有效的条件就是货

物和价格必须要明确。”

谢赫伊本•欧塞米尼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价格不明确导致交易无效，因为交易正确的条件就是价格要

明确。”《津津有味的解释》(8 / 233)。

第二：

未知期限的交易也是不正确的。

https://archive-1446.islamqa.info/index.php/zh/answers/202559/%E4%BB%A5%E6%9C%AA%E7%9F%A5%E7%9A%84%E4%BB%B7%E6%A0%BC%E5%92%8C%E6%9C%AA%E7%9F%A5%E7%9A%84%E6%9C%9F%E9%99%90%E9%94%80%E5%94%AE%E8%B4%A7%E7%89%A9%E6%98%AF%E4%B8%8D%E6%AD%A3%E7%A1%AE%E7%9A%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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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玛目脑威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他们一致认为价格明确而期限未知的交易是不允许的。”《总

汇》(9 / 339)。

马力克学派的纳弗拉维（愿主怜悯之）在《唾手可得的水果》(2 / 80)中说：“在交易期限中欺骗的

例子：以某个定价购买一个商品，一直到生活宽裕的时候支付，或者一直到张三李四到来的时候支付，

欺骗的交易是不允许的，也不能出售未知的东西，未知期限的交易是不允许的，比如你出售一件商品，

一直到生活宽裕的时候支付价钱。”

根据这一点：

上述问题中那一块土地的交易是无效的，因为不清楚具体的价格，也不清楚支付剩余的价钱的期限。

他俩必须要各退一步，卖方把钱退还给买方，买方把土地退还给卖方，然后以当天的价格或者双方满

意的价格重新缔结交易。

有人向谢赫穆罕默德•本•易卜拉欣（愿主怜悯之）询问：“一个女人在她去世之前约两个月以1000里

亚尔出售她的椰枣林，以及在她有生之年每年获得五十升椰枣，在她有生之年里每棵椰枣树每年产的

果实不是确定的。其教法律例是什么？”

谢赫回答：“众所周知，这份合同是无效的，因为不知道具体的价格，也不知道女人的寿命的期限，

如果合同是无效的，你所提到的互相拿到手的东西也是无效的，学者们已经明文规定：根据无效的合

同拿到手的东西犹如抢夺的东西一样，其教法律例就是物归原主，还要增加一点数量。

根据这一点，这一片椰枣林被认为是这个女人的财产，她去世之后椰枣林就变成了她的遗产，由合法

的继承人按照教法规定的份额分享，她从买方的手里拿到手的椰枣和钱财变成了她肩负的债务，必须

要从她的遗产中偿还。”《谢赫穆罕默德•本•易卜拉欣的法特瓦和论文全集》（7 / 49-50）。

敬请参阅伊本•路西德·吉达所著的《阐明和收获》(8 / 58)。

真主至知！


